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工讀獎助金實施要點 

 

 

一、 依據 

各年度教育部學產基金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劃。 

 

二、目標 

（一）培養本校學生勤奮向上習性及自立自強精神，並體驗工讀生活。 

（二）導正學生不勞而獲的觀念，並從做中學習，養成手腦並用的好習性，從而培養其

負責、合作、忠於職守等美德及主動積極的服務精神，以增進其自我成長。 

三、組織 

本校成立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審查工讀獎助金之審請及審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

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其餘委員，由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

長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兼任。 

 

四、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五、工讀名額 

申請學生工讀人數以不超過校在籍學生總人數之百分之一為原則(小數點計算採四捨五

入法)，每人工讀金額費用發給不得低於法定時薪，每月工讀時數不得超過 48 小時；各

校得於本署補助額度內視校內業務調整工讀生學生之人數及工讀時數。 

六、申請資格 

凡在本校就讀，家境清寒，前學期之學期成績，學業總平均分數在七十分以上，德性與

體育成績及格者，均可申請。（學生如為一年級上學期及三年級下學期除外）。 

 

七、審查原則 

（一）以清寒學生（如低收入戶子女等）有意願為優先，低收入戶子女應繳驗低收入戶

證明，無低收入戶證明但家境確實清寒之學生（即能列出清寒之事實者），可由班

級導師出具證明，由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二）條件相同時，則依學生在前學期之工作態度及獎懲紀錄及學業成績擇優錄取。 

八、本獎助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由學務處負責主辦，辦理程序如左 

（一）每學期開學前校內各單位依工讀事項，需要工讀生名額填寫工讀生需求表送交主

辦單位彙整，經委員會議決人數。 

（二）學期結束前主辦單位公告本獎助學金實施計畫，各處室工讀事項、特性、名額，

並公開接受學生申請或由教師推薦。 

（三）彙整工讀生申請名單。 

（四）召開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並公告審查結果。 

（五）經審查會公告錄取之工讀生三天內向工讀單位報到開始工讀。 

九、本獎助學金工讀生之管理及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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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 102 年 2月 25日擴大行政會報通過 

第二次修訂 105 年 9月 5日主管會報通過 
第三次修訂 106 年 3月 6日主管會報通過 
第四次修訂 107 年 1月 8日主管會報通過 
第五次修訂 107 年 8月 13日主管會報通過 



（一）經審查會公告錄取之工讀生需三天辦理報到，否則取消其資格，以備取遞補。 

（二）本校各工讀單位得視實際需要及不影響工讀生課業原則下自行訂定工作時間，每

位同學每天工讀時間 30 分鐘，工讀費為勞動部公布最新基本時薪工資，每月工

讀時數不得超過 48 小時。 

（三）本校各工讀單位必須設置工讀生工作記錄簿，逐次詳細記載工作內容與工作時

間，並於每月 5日前，送交主辦單位進行撥款作業及存查。 

（四）工讀生應依工讀單位規定之工作時間至工讀地點工作，如因事或生病，不能按時

出勤時，可事先請假，但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五）工讀生在工讀期間內，如因家庭變故或其他特殊原因，致不能繼續工讀時，得由

家長提出申請終止工讀，其名額得視情形，由主辦單位決定是否由備取同學遞補。 

（六）工讀生工作如有未盡責任事項發生，得撤銷其工讀資格。 

（七）工讀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在上課時間內至工讀單位工作，否則依校規曠課議處。 

 

十、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